
陇川县章凤口岸洋人街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有序推进洋人街项目顺利实施，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展现口岸新形象，改善人居环境，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第195号令）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征收项目名称

陇川县章凤口岸洋人街土地房屋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及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

被征收土地和房屋主要位于陇川县章凤镇拉影中路北侧，总面积为130亩，东至经二路，南至拉影中路，西至中缅街，北至拉影北路，具体范围详见《洋人街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范围图》。被征收人以及被征收房屋面积详见洋人街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现状调查结果，其中，未登记建筑的征收按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调查认定处理意见为准。

（三）征收主体、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

陇川县人民政府是该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征收主体，县住建局、自然资源局为征收部门。

（四）房地产价格评估

1.评估机构的选定
组织被征收人以协商方式选定评估机构；协商不成的，通过投票或者摇号方式确定。确定的评估机构在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

2.评估内容

（1）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价值；

（2）被征收房屋及产权调换房屋室内协商不成需要评估的装饰装修价值；

（3）附属建（构）筑物的价值；

（4）征收补偿过程中其他需要评估的项目。
（5）被征收土地的价值。

3.评估时点

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4.评估结果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向征收部门提交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及分户评估报告后，征收部门将分户评估报告送达被征收人，并将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五）征收补偿协议签约期限及搬迁期限

1.征收补偿协议签约期限为：自征收部门将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被征收人申请复核评估和鉴定时间不计算在该期限内）。

2.搬迁期限：自支付第一期补偿款后30日内搬迁完毕。

（六）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异地安置和回迁安置。三种情形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选择异地安置或回迁安置的，县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及相关补助和奖励，详见本方案“补偿、补助、奖励标准”相关内容。
（七）被征收房屋面积和用途的认定

1.被征收房屋面积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的，以证载面积为准。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相符的，或被征收人对面积认定有争议的，由具备房屋测绘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测绘，并由测绘机构、征收部门、被征收人进行三方签字认定。

2.被征收房屋用途的认定

以有关职能部门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为准。如三证认定的用途有差异，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用途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前建成的合法房屋，不能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以《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用途为准。

3.其他情形

未办理产权登记或有部分手续的房屋，由被征收人提出举证材料后，县人民政府及其住建、自然资源、监察等部门对房屋面积和用途进行认定，但超过《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用地范围以外的房屋及各类建筑物不予以认定。

二、补偿和奖励标准

（一）补偿

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评估机构评估的被征收房屋价值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临城市干路的一楼被认定多年住改商的商铺面积，按期签约并搬迁的，可以按商业评估价值减去补办商业土地出让金等相关税费后给予补偿。
2.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由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协商确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内的，装饰装修协商补偿金额不超过1万元；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装饰装修协商补偿金额按不高于200元/平方米的标准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给予补偿（不折旧）。

3.附属设施补偿

附属建（构）筑物、畜舍等其他设施均按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4.被征收土地价值补偿

（1）农村集体宅基地性质的土地。在确保农村村民“一户一宅”的前提下，按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标准执行，即征收补偿款4万元/亩+预留安置地6万元/亩=10万元亩。

（2）国有出让性质的土地。按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3）国有划拨性质的土地。由县人民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无偿收回。

5.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仅指框架结构及砖混结构的房屋）面积每年80元／平方米的标准支付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偿费，过渡期为1年，过渡期内的住房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期满后不再支付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偿费。若无框架结构及砖混结构房屋的安置户一次性给以1万元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偿费。

6.搬迁补偿

（1）按被征收房屋建筑（仅指框架结构及砖混结构的房屋）面积4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偿。若无框架结构及砖混结构房屋的安置户一次性给以0.5万元搬迁补偿。
（2）太阳能热水器、其他热水器、柜式空调、挂机空调分别按600元/台、500元/台、500元/台、400元/台给予一次性拆装费补偿。

7.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或补助

被征收房屋证载用途是住宅，经营证照齐全且正在经营的，经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认定后给予6个月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标准为1000元/月。
（二）奖励

自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含30日）签约并搬迁完毕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不含室内装饰装修价值，下同）15%的货币奖励；31日至60日（含60日）内签约并搬迁完毕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10%的货币奖励；61日至90日（含90日）内签约并搬迁完毕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5%的货币奖励。

被征收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签约并搬迁完毕的，不给予签约搬迁奖励。

（三）异地安置

选择异地安置方式的对象，统一在县人民政府指定的规划安置点内集中安置。可以享受上述补偿和奖励标准中的第1、2条款。同时按照上述补偿和奖励标准中的第4条中的第（1）、（2）两条对应的土地价值补偿标准在异地安置点购买指定面积的土地（其中属于农村集体宅基地性质的，在异地安置点继续保留农村集体宅基地性质），房屋按照县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划自行建设。

属于农村集体宅基地性质的住户，也可以依据农村宅居地“一户一宅”的原则，结合户均用地标准及相关规定，每户按照不高于250平方米的标准统一到指定安置地点自行建设，在安置点继续保留农村集体宅基地性质。若安置点面积与原拆迁点的面积有差异的，面积差额部分则按照150元/平方米的标准补差。

（四）回迁安置

选择回迁安置的对象，可以按照新建房屋和土地的综合成本价给与回购，

三、其他

（一）有房屋产权证明，因种种原因导致房屋主体灭失或基本灭失的被征收房屋和土地，经规划部门认定后，按房屋产权证登记的面积参照邻近类似房屋给予补偿。

（二）行政、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房屋被征收的，以货币方式为主进行补偿或无偿收回。

（三）临街第一层住改商的商铺面积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认定后按本方案执行。

（四）在本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县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五）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六）自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凡属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否则在征收补偿过程中不予确认，所产生的损失和后果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1.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2.改变房屋、土地用途；

3.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抵押、登记发证；

4.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5.房屋的转让、租赁和抵押；

6.以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房屋的续建；

7.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的行为。

（七）陇川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八）本方案未尽事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PAGE  


